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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维多利亚早期教育中心：本委受理的胡旭
群与你单位要求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
劳动争议案，我委已于2016年10月11日依法作出仲裁
裁决，现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
字〔2016〕第0621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
申请人工资4537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
偿金24953.5元。以上款项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如不服本
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慈
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可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维多利亚早期教育中心：本委受理的陈淑
佳与你单位要求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
劳动争议案，我委已于2016年10月11日依法作出仲裁
裁决，现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
字〔2016〕第0622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
申请人工资4058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
偿金22319元。以上款项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如不服本裁
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慈溪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可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王秦明：我会受理的申请人舟山市定海区广丰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方式及仲裁员选
定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20日内。本会定于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上午9
时整在我会定海分会（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路61
号区府楼二楼会议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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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302民初4570号
黄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顺泽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与

你及池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45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459号

张宪光：本院受理原告王文云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
民初44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461号

张宪光：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奥玛仕皮具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302民初44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460号

张宪光：本院受理原告王立兵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
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70号

邵建高：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站前文凯服装
辅料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657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77号

华建雄：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站前文凯服装
辅料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657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569号

温州市天力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丰联
贸易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456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28号

李斯杨、王雪婷：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李斯杨、王雪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
于2017年2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232号

杨成光：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杨成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5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048号

陈建国、祝国南、王筱云：上诉人陈向上就（2015）

温瓯商初字第104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929号

金如、黄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火车站支行与被告金如、黄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
初019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金如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被告黄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李云芳：本院已受理原告鲍承光与被告李云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鲍承光起诉称：被告李云芳因经营需要
向原告借款120000元，借款到期后，被告仍未向原告偿
还借款本息。故起诉要求被告李云芳偿还欠款120000
元及利息（月利率以2%计，从2016年7月12日计算至本
案判决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由
审判员王晓斐担任审判长，和代理审判员季暄燃、人民
陪审员肖丽君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2月9日上午
9时在本院鳌江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488号

温州经典纸业有限公司、温爱华、王庆雨、温从忠、
潘小炳：本院受理原告彭来亮诉你们与温州三联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阳县海星纸
张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泽晖纸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一案，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就（2016）浙0326民初48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493-1号

林春桃、陈焕欢：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
成支行为与被告林春桃、陈焕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无详细地址，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
院（2015）温文商初字第493-1号民事裁定书，补正裁
定如下：（2015）温文商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第7
页 6 行“透支本金 24706.8 元”补正为“透支本金
247608.9元”。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1888号

高自根、竺立：本院受理原告陈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411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918号

张云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兴公司）与被告张云仙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21民初191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确认原告瑞兴公司与被告张云仙于
2015年5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20150501313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于2016年9月5日解除；被告张云仙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瑞兴公司支付违约金21500元；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瑞兴公司办理撤销上
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原告瑞兴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告张云仙退回已付的购房
款 185730 元，本项与上述第二项相抵，实际应退回
164230元。本案受理费338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
告张云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
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5）嘉海商初字第26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令：一、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
款185349.5元，并赔偿原告相应利息损失（计算方法：自

2015年12月2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二、驳
回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161元，财产保全费1670元，合计5831
元，由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33元，由
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负担5598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嘉兴市广源树脂有限公司负担，在判决生效后
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市世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316号

叶茂生、叶茂洪：本院受理原告孙国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481民初431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叶茂
生归还原告孙国强借款278000元，支付借款利息（以借款
本金278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3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判决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叶茂生支付原告孙国强
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11500元；三、被告叶茂洪对被告叶
茂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叶茂洪承担连带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叶茂生追偿；上述付款义务，由二被告
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94元，由被告叶茂
生、叶茂洪负担。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
告叶茂生、叶茂洪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428号

浙江泽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
市大耀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泽宇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买卖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6）浙0481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
告浙江泽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给付原告海宁市大耀实业有限公司货款
1000000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
10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344号

俞掌权：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海宁皮革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俞掌权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81民初534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被告俞掌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皮革城小微企业专
营支行借款本金 100000 元、利息 7140.08 元、复利
398.73元（利息及复利暂计算至2016年8月10日，以后
按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实际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2450元，减半收取计1225元，由被告俞
掌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704号

浙江兴轮汽车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久
立钢构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兴轮汽车轴承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204号

郑顺良：本院受
理原告朱知捷诉被
告郑顺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236号

盛涛、张宗鲁：本院受理原告雷起文诉被告盛涛、
张宗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623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193号

张仲雄：本院受理原告何桃慧与被告张仲雄、俞
洪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619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5615号

倪建国：本院受理原告胡伟平诉被告倪建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02民初05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486号

黄媛丽、傅斌：本院受理原告盛泾州与被告北京尤
斯隆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黄媛丽、傅斌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告盛泾州与第三人
傅斌于2013年3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原
告依此租赁合同享有从2013年3月10日至2023年3月
9日止涉案房屋的租赁权。]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义乌市人民法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应当按时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2961号

浙江巍杰凯工贸有限公司、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
厂、浙江武义久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徐俊杰、徐丽亚、
徐克伦：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南与被告浙江巍杰凯工贸有
限公司、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浙江武义久辉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徐俊杰、徐丽亚、徐克伦、浙江达威工贸有
限公司、浙江圣奇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应金星、程爱
姿、应宁宁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377号

林玉品、黄进：原告吴晓锋与被告林玉品、黄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
间为2017年2月21日10时0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6号
审判庭（东门4楼），审判人员为应志标、陈飞和、程宝
书。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242号

杨庆楠：本院受理原告王淳祎与被告杨庆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2月16日13时
4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朱永革、陈月园、王安军，开庭地
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18号审判庭（西门四楼）。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420号

陈能斌、马德钢：本院受理李剑锋诉陈能斌、马德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09点00分在
第十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22号

徐荣伟：本院受理浦江县星河瓷砖商行诉徐荣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下午14点00分在第十
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65号

楼新迁、卢立香：本院受理冷永生诉楼新迁、卢立香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09点20分在
第十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68号

王建：本院受理浦江县鲁翔磨盘店诉王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下午14点20分在第十审判庭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945号

傅生锄、吴小芳、傅超男：本院受理原告周丽玲与被
告傅生锄、吴小芳、傅超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7945号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盛婉丽、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2
月15日上午8：5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93号

王勇、王新泉、董超音、赵霞丹、徐晗：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王勇、王新泉、董
超音、赵霞丹、徐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童美环、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7年2月10日上午09时15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
对浙江益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6年10月31日，浙江益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经破
产管理人确认的破产债权本息合计3041.11万元。该户
债权由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温州鑫泰热处理有限公
司、虞君高、李玲玲、蔡丽飞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温
州鑫泰热处理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莘塍镇红星村工业房
产（建筑面积3240.41平方米，土地面积5791.8平方米）提
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7-88108505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杭知桥律师事务所（执
业 许 可 证 号 ：
23301201530027750，地址：杭州
市西湖区文三路 508 号天苑大
厦1603-3室）因发展需要，本所
决定向杭州市司法局申请变更
组织形式，组织形式拟由个人律
师事务所变更为合伙律师事务
所。变更后的律师事务所名称、
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杭知桥律师事务所

2016年11月10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为顺利推进浙江省海运集团台州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台州海运”）破产清算工作，核查台州海运资产状况。台州
海运管理人受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决定向社会公开选
定台州海运资产评估机构，欢迎合格的竞标人对该评估项目
进行竞标。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台州海运资产评估项目
2.评估范围：本次机构招标为船舶板块。
船舶共4艘，总吨位约为21525吨。其中，散货船3艘，吨

位共计约21327吨；拖轮1艘，吨位约为198吨。
以上资产情况仅为初步调查结果，仅作参考，具体以评估

结果为准。
二、工作要求
1.评估机构应全程参与清算工作，核查截至破产受理日

（2016年8月16日）被评估单位船舶资产，对破产申请受理日
资产价值出具评估报告，测算破产清算条件下的资产价值，根
据委托方要求出具评估报告。

2.因破产清算工作开展的需要，评估单位须在2016年12
月11日前提供报告初稿。

3.最终选定的评估机构应于机构委托合同签订后的2天
内进场，并于出具初稿前每日安排不少于2名估价师常驻台
州海运办公地点开展工作。

4.资产以评估价为保留价，经三次拍卖仍未成交则评估
费需退回80%。

三、竞标单位资格要求
1.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签订合同的能力；
2.须具备保证项目顺利完成的注册资产评估人员，具有

承担相关工作项目的经验；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禁止将本项目整体或部分
转让他人；

4.具有国有资产评估经验的单位将优先考虑。
除上述条件外，参聘船舶板块单位须具备中国船级社或

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船舶评估资格。
四、竞标文件组成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
2.竞标书，包括单位介绍、工作方案及报价函等情况；
3.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加盖

公章）；
4.竞标单位近3年内已完成3个以上资产评估项目概况

表（盖公章）；
5.台州海运破产清算资产评估机构公开竞标告知书（盖

公章）

6.竞标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
五、竞标文件递交方式
竞标单位应于2016年11月25日12时前将竞标文件寄送

至台州海运管理人办公室，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北
路169号海运大楼6楼会议室。收件人：林律师，联系电话：
13958637138。

逾期寄送或寄送的竞标文件不符合规定的恕不接受。
六、选定方式
台州海运管理人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评选小

组，在报名日期截止后3个工作日内对所有竞标单位提供的
竞标文件进行评审，并结合竞标单位的相关资质、报价、工作
方案等各项因素综合考量选定，最后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决定。 浙江省海运集团台州海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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